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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企业股权质押融资 

一、申请条件 

非上市企业  

二、实施措施 

（一）优化股权出质流程。出质人和质权人在签订股权

质押合同后，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出质登记。股权出质

登记后，由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对出质股权在股东名册上进行

记载。商业银行股权质押还要符合《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

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》（银监发〔2013〕43 号）有关

要求。 

（二）开展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出质登记试点。支持

股权登记托管机构探索开展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出质登

记试点。鼓励在我省范围内注册登记的有限合伙企业到股权

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财产份额出质登记。 

（三）鼓励股权质押融资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出质

人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股权出质登记凭证和股权登记

托管机构出具的股权质押冻结登记凭证后，对借款人发放贷

款；如出质人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的，则必须同时取得市

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股权出质登记凭证和股权登记托管机构

出具的股权质押冻结登记凭证；股权质押冻结凭证费用由借

款人承担。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应对借款人进行尽职调查，同

时重点审查出质人资信、身份情况及经营状况，拟出质股权

份额及其价值评估，股权证明是否有效，拟出质股权所在公

司经营情况和抵押担保情况，实现质权的可行性等。股权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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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融资要符合《民法典》《公司法》和市场监管部门《股权

出质登记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
（四）规范出质股权处置。借款人逾期不履行债务或者

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，质权人有权依法处分该

股权，以处分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。股权出质期间，出质人

未经质权人书面同意，不得转让被出质的股权。 

三、申请流程 

向股权登记托管机构办理财产份额出质登记，出质人

取得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股权出质登记凭证和股权登记托

管机构出具的股权质押冻结登记凭证 

 


